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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鹤庆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 年）》

的政策解读

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

体系的重大决策部署，做好省州重大战略任务实施的空间保

障，合理保护与利用全县国土空间资源，构建美丽国土空间

格局，实现高质量发展，鹤庆县人民政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，

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，组织编制了《鹤庆县国土空间总体

规划（2021—2035 年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划》）。现解读如

下：

一、《规划》的编制背景及过程

为贯彻落实自然资源部建立“多规合一”国土空间规划

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要求，鹤庆县于 2019 年启动《规划》编

制工作，成立了以县长为组长，副县长为副组长的规划编制

领导小组，建立了“党委领导、政府主导、专家咨询、部门

合作、公众参与、科学决策”的工作机制，完成部门意见征

求、草案社会公示，通过州、县两级政府及州规委会审查。

2024 年 6 月 13 日《规划》正式获大理州人民政府批复。

二、《规划》的重要意义

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，是党中央、国务院

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。《规划》是对鹤庆县国土空间作出的

全局性安排，是鹤庆县面向 2035 年可持续发展的空间指南，

是全县国土空间保护、开发、利用、修复的行动纲领，更是

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政策和总纲，为城市的未来发展勾

勒出了清晰而宏伟的蓝图，为鹤庆县的发展指明了方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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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《规划》的主要内容和特色

本次规划基期为 2020 年，规划期限为 2021—2035 年，

近期到 2025 年，远景展望到 2050 年。

本规划范围包括县域和中心城区两个层次。

《规划》范围为鹤庆县全域国土空间，包括云鹤镇、辛

屯镇、草海镇、松桂镇、西邑镇、黄坪镇、龙开口镇、六合

彝族乡、金墩乡 7 镇 2 乡。

规划共十三章，主要包括以下十个方面：

（一）目标定位与发展功能方面。鹤庆县战略定位为“银

都水乡、绿色铝谷”。到 2035 年，全市耕地保有量不低于

56.7325 万亩，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45.2200

万亩；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 624.48 平方千米；城镇开

发边界面积控制在 1950.1774 平方千米以内。

（二）国土空间总体格局方面。科学谋划鹤庆县到 2035

年的空间蓝图。构建保护“一坝两屏一带”，开发“一核两

轴三片”的国土空间总体格局。强化耕地“三位一体”保护，

构建现代高效的“两带四区”农业空间布局，强化高原特色

农产品生产保障能力。筑牢生态安全屏障，构建“一带两屏，

网络廊道，多斑块”的生态安全格局，提升区域生态系统功

能。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，构建“一主四次、双轴带动”

的城镇空间格局，优化城镇空间布局，融入滇西城镇群建设，

强化与丽江城镇圈的协同发展。深度融入共建“一带一路”，

促进与长江经济带沿线其他城市的协调联动，加强鹤庆县国

土空间开发保护利用的区域协同，形成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

格局。

（三）农业空间方面。大力发展多样性农业，打造特色

现代农业基地，形成“两带四区”的农业空间格局。严格保

护耕地，夯实粮食安全基础，优化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布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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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重要农产品供给。优化农村居民点布局，引导少数民族

特色村寨、旅游特色村等特色保护类村庄发展，优化现代农

业产业体系,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

村。

（四）生态空间方面。构建“一带两屏，网络廊道，多

斑块”的生态安全保护格局。加强生态环境保护，落实主体

功能区战略，实施生态功能区划，加强生态功能重要区域与

生态脆弱敏感区保护，实施金沙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

化保护和修复。加强马耳山、龙华山、草海、黄龙潭等生态

功能维护，以森林生态系统自然恢复为导向，修复受损及退

化的生态系统；加强金沙江干热河谷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和植

被恢复；以“山坝、流域”空间要素组织生态保护，保护山

脉、泉潭、河流等自然要素，搭建“高原山脉—河流水域—

线性盆坝”的生态完整格局，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

格局。

（五）城镇空间方面。以鹤庆中心城区带动草海镇共同

形成鹤庆县域集聚发展核心，以乡镇为主要载体，以城镇发

展轴为纽带，形成“一主四次、双轴带动”的城镇空间格局。

优化城镇空间布局，维护县域城田村交织的特色风貌，延续

并强化多中心组团式布局形态，构建山水相融、绿廊相间的

城镇空间。优化县域公共服务设施体系，统筹安排教育、文

化、体育、医疗、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布局，推进社区生活

圈建设，提升城乡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。加大存量建设

用地挖潜，科学开发利用地下空间，引导土地复合利用，稳

步推进城市更新，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，促进城市内

涵式集约化发展。

构建鹤庆县“442”现代产业发展体系，统筹布局产业

空间。做大做强 4 个百亿级产业，即绿色铝产业、多金属循

环利用产业、高原特色现代农业、文化旅游产业；培育壮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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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个十亿级产业，即银铜器加工产业、绿色能源产业、建材

产业、特色花卉产业；积极培育 2 个新兴产业，即康养产业、

现代物流业。优化制造业空间布局。以云南鹤庆产业园区为

产业核心载体，按照“一园三片，各具特色”和“一区一主

导产业”的原则进行布局，在各工业区发展不同的特色优势

产业并形成相应的产业集群。推进优化提升和高质量发展，

推进“绿色铝谷”建设。保障产业用地供给。划定工业用地

控制线，确保工业用地总量，保障工业发展空间，同时完善

产业用地管理。

（六）县域综合交通方面。以铁路为综合交通主骨架，

公路为基础网，民航、水运为补充，形成“大理—鹤庆—丽

江”南北联动一体化发展轴和西连剑川、兰坪，东联宾川、

永胜、攀枝花，融入川渝的开发开放格局。建成大理州北上

的重要交通枢纽节点城市，形成安全、便捷、高效、绿色、

经济的多层次立体化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。

着力构建县域内高铁、普铁、货运专线协同发展的“一

高一普一专线”铁路骨架，铁路网不断完善。保障云南鹤庆

产业园区西邑铁路货场专用线三期工程、云南鹤庆产业园区

西邑至长坪子铁路专用线、大理至丽江至攀枝花高铁线路建

设空间需求，促进鹤庆产业园区货运量水平进一步提升，铁

路网络覆盖进一步扩大。构建以县城为中心，“南北畅通、

东西联合”的“两纵、三横、两环、六联接”的县域骨干交

通网络，建成全方位、多层次、立体化，内畅外通的综合交

通运输通道体系。同时，与周边县市高速公路“互联互通”，

形成“一环五射”的高速公路网格局。预留鹤庆通用机场建

设空间，构建高效互通的航空网。加快推进龙开口水电站、

鲁地拉水电站库区航运建设步伐，加快库区码头、渡口等水

运基础设施建设，构建联通便利的水运网。重点建设一批物

流中心、客货运站场、公交枢纽等，完善鹤庆县“一主、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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辅、多节点”综合交通枢纽布局。

（七）安全韧性基础设施方面。健全公共安全和综合防

灾体系，严格落实抗震、地质灾害防治、防洪排涝等灾害防

控和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、油气管线廊道布局等安全防护要

求，增强抵御灾害和事故的能力。统筹保障水、电、气、通

信、环境卫生等各类市政基础设施，确保城市生命线稳定运

行，统筹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需求。

（八）历史文化保护与特色风貌塑造方面。整体保护文

化遗产与自然遗产，构建四级(国家、省、州、县)五类(历

史文化名镇及街区、传统村落、文物保护单位、历史建筑、

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)历史文化保

护体系。划定历史文化保护线，以“茶马古道”为主线，串

联县域特色文化区，保护自然文化景观，注重非物质文化遗

产保护与传承，加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利用。系统

活化利用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，依托东草海、西草海、银都

水乡 4A 级景区和新华银器小镇，以建设“连接大理丽江在

途康旅的美丽鹤庆”为目标，打响“银都水乡”品牌，大力

发展生态休闲旅游产业和康养产业，全力推进大滇西旅游环

线重要节点建设，形成重要的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增长极。健

全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空间保护机制，落实历史文化保护线

管控要求及政策，保障重大历史文化遗产保护、利用、考古

等合理空间需求。

彰显鹤庆国土空间的特色魅力，立足鹤庆县全域山水格

局的空间形态，塑造自然与人文相结合的特色魅力空间，构

建“一心两带、两点五区”的特色魅力格局，凸显鹤庆县空

间魅力。打造重要城市活力公共空间，集中塑造特色空间景

观轴、凸显“龙潭水乡”的空间魅力。

（九）资源高效利用方面。实施“严控总量、做优增量、

盘活存量、提升质量”的建设用地调控策略。深化城镇开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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边界、村庄建设边界内用地安排，实施建设用地总量控制；

优化增量空间，推行工业用地“标准地”改革，保障创新型

产业发展空间；盘活存量建设用地，提升用地效益，土地开

发利用应符合相应规划用途要求。推动土地利用方式转变，

优化用地结构，强化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。

（十）区域协调发展方面。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和省州

开放发展战略，构建全方位开放格局。依托构建国内大循环

为主体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，围绕云南

省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与南亚东南亚国际市场之间的战略纽

带目标，着力拓展开放合作新空间。坚持“联动滇西，着眼

滇中、川藏渝，面向南亚东南亚”的开放发展思路，主动融

入国家“一带一路”、长江经济带、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

及澜沧江—湄公河合作机制，深入开展与长三角、泛珠三角、

京津冀、粤港澳大湾区、成渝等区域合作交流，在更广阔空

间优化要素配置，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。依托丽江机场、攀

大高速公路、丽攀高速公路，拓展与周边友邻地区的合作交

流，积极主动融入滇中城市群建设，主动对接中国（云南）

自贸区、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等各类开放合作平台，积

极承接产业、资金、技术转移和辐射。强化与周边地州和县

市开放合作，支撑和服务大理—丽江—迪庆—西藏昌都经济

走廊。落实“共抓大保护、不搞大开发”的要求，与长江上

游城市统筹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，加强流域环境综合治理，

强化流域生态保护和修复，共同维护长江上游地区生态安全。

四、《规划》需公众知悉的内容

《规划》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政策和总纲，是编

制下层次国土空间规划的法定依据和基础。国土空间相关专

项规划要在总体规划的约束下编制，详细规划要遵循总体规

划，不得违背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。本《规划》纳入国土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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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规划“一张图”实施监督信息系统，以加强规划实施监督。

《规划》自大理州批复之日起生效，由鹤庆县人民政府

组织实施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和擅自改变。因国家重

大战略和重大政策调整、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或行政区划调整

等，确需修改本《规划》的，须按法定程序进行修改。

五、《规划》中涉及专业术语解释

（一）永久基本农田：是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

产品供给，实施永久特殊保护的耕地。

（二）生态保护红线：是指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

重要生态功能、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。

（三）城镇开发边界：是在一定时期内因城镇发展需要，

可以集中进行城镇开发建设、以城镇功能为主的区域边界，

涉及城市、建制镇以及各类开发区等。

（四）中心城区：《规划》关注的重点地区，根据实际

和本地规划管理需求等确定，一般包括城市建成区及规划扩

展区域，如核心区、组团、市级重要产业园区等；一般不包

括外围独立发展、零星散布的县城及镇的建成区。

（五）国土开发强度：是建设用地总规模占行政区域陆

域面积的比例，建设用地总规模是指城乡建设用地、区域基

础设施用地和其他建设用地规模之和。

（六）自然保护地：是由各级政府依法划定或确认、对

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、自然遗迹、自然景观及其所承载的自

然资源、生态功能和文化价值实施长期保护的陆域或海域。

（七）主体功能区：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、经济社会发

展水平、生态系统特征以及人类活动形式的空间分异为依据，

划分出具有某种特定主要功能、实施差别化管控的空间单元。

（八）资源环境承载能力：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区域

范围内，在维持区域资源结构符合持续发展需要、区域环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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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能仍具有维持其稳态效应能力的条件下，区域资源环境系

统所能承受人类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的能力。

（九）生活圈：在适宜的日常步行范围内，满足城乡居

民全生命周期工作与生活等各类需求的基本单元，融合“宜

业、宜居、宜游、宜养、宜学”多元功能，引领面向未来、

健康低碳的美好生活方式。

（十）城市蓝线：为保护城市水体空间和防洪安全划定

的控制边界线，涵盖江、河、湖、库、湿地等地表水体的保

护范围及岸线管理区域。

（十一）城市绿线：为保护城市绿地系统划定的控制边

界线，包括对城市生态安全、空间格局和游憩服务功能具有

重要影响的市级综合公园、专类公园以及重要滇池入湖河道、

高快速路沿线绿地。

（十二）城市黄线：为保障城市基础设施安全运行划定

的控制边界线，覆盖交通、能源、通信、环卫、防灾等重大

设施用地及保护范围。

（十三）城市紫线：是指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内的历史文

化街区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公布的历史文化街区

的保护范围界线，以及历史文化街区外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

公布保护的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界线。

（十四）历史文化保护线：是对各类历史文化遗存本体

及相关环境进行空间管控、保护其真实性和完整性的 范围

边界。包括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、城市紫

线、水下文物保护区、地下文物埋藏区等由国家法律法规、

国际公约认定公布的各类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控制范围边界，

以及国土空间规划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规划中确定的管

控范围边界。

（十五）洪涝风险控制线：为保障防洪排涝系统的完整

性和通达性，为雨洪水蓄滞和行泄划定的自然空间和重大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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蓄设施用地范围，包括河湖湿地、坑塘农区、绿地洼地、涝

水行泄通道等，以及具备雨水蓄排功能的地下调蓄设施和隧

道等预留的空间。

（十六）总体规划：是对一定区域内的国土空间，在开

发保护利用修复方面，在时间和空间上作出的总体安排，强

调综合性。

（十七）详细规划：是对具体地块用途和开发建设强度

等作出的实施性安排，是开展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、实施

国土空间用途管制、核发城乡建设项目规划许可、进行各项

建设等的法定依据。

（十八）专项规划：是指在特定区域(流域)、特定领域，

为体现特定功能，对空间开发保护利用作出的专门安排，是

涉及空间利用的专项规划。

（十九）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图”实施监督信息系统：

是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重要基础与保障，基

于新技术、新手段，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、审批、修改和实

施监督全周期管理提供信息化技术支持，为打造可感知、能

学习、善治理和自适应的智慧型规划奠定基础。


	关于《鹤庆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》的政策解读
	一、《规划》的编制背景及过程
	二、《规划》的重要意义
	三、《规划》的主要内容和特色
	四、《规划》需公众知悉的内容
	五、《规划》中涉及专业术语解释


